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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再促修例遏「雙非」治本

25萬人未覆信 或失選民資格

林健鋒：定義太廣礙商業活動
立法會昨日繼續二讀特區政府提出的《競

爭條例草案》，多名代表商界的議員均表達了

對條例的擔憂。代表香港總商會的經濟動力

召集人林健鋒表示，目前的草案條文仍有不清

晰的地方，尤其競爭法其中一個立法原意，

是要打擊削弱競爭的行為，但諷刺的是中小

企對條例顧慮重重，因為現時條文的文字定

義過於廣泛，會限制了很多商業活動，故商

界普遍認為當局「先通過後檢討」的做法不

妥，質疑政府是為了趕在今屆會期前通過草

案而倉卒行事。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亦稱，該條例「三頭不到

岸」，「既打不到大老虎，弄得中小企雞毛鴨

血，消費者又不會得益」，稱業界一直希望政

府引入反壟斷法，但政府最終引入的卻是「粗

劣A貨」，令人失望，故決定二讀時投反對，

並會在三讀時投棄權票。自由黨議員方剛亦

稱，條例「捉唔到麻鷹卻錯捉雞仔」，又聲言

競爭法一旦通過，國際評級機構「很快就會調

低香港競爭力和自由度評級」。

李慧 ：有需要時可再修訂
民建聯副主席李慧 在發言時直言，政府兩

度就條例提出修訂，望消除中小企的疑慮，故

令她十分懷疑條例能否真能打擊反競爭行為，

但條例仍有值得支持之處，指全球已有逾百國

家及地區制訂了公平競爭法，反觀香港一直落

後水平，故民建聯同意先踏出一小步，待法例

實行一段時間再檢討成效，及在有需要時作出

修訂。

王國興要求政府採三措施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亦支持通過競爭法，但提

出條例有許多不足之處，要求政府承諾在法例

通過後要採取三項措施，一是要求競爭事務委

員會中要有消費者代表，二是在條例的過渡期

間考慮採取各種措施去提高消費者保護意識，

三是希望法例實施後的檢討，應早於原訂的三

年至五年。

民主黨議員李華明則稱，該黨「不想見到扭

曲巿場現象繼續存在」，故強力支持通過競爭

法，又指香港的競爭法條例草案，遠較其他國

家及地區的類似法例寬鬆，如並沒有將違反公

平競爭的行為刑事化，「我不知道那些中小企

還怕甚麼」。民主黨副主席劉慧卿亦稱，希望

競爭法可以盡快落實，並希望政府當局提供足

夠資源給競爭事務委員會盡快展開工作，為香

港揭開新一頁。

最後，競爭法條例草案以37票贊成、2票反

對、3票棄權二讀通過。立法會今日續會，條

例草案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今屆區議會選舉引
發的「種票疑雲」，特區政府採取了多項改善措施，包
括向29萬名已登記選民發信，要求對方確認是否仍住在
選民登記冊上的地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透露，當局至
今僅接獲約4萬人的回覆，強調餘下25萬人倘於6月中仍
不回覆，選舉登記主任會將他們剔除出選民登記冊，他
們將無法於今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中投票。

至今僅收約4萬人回覆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小圖)昨日在立法會大

會上回應議員質詢時表示，選舉事務處早前向29萬名
已登記選民發信，要求對方確認是否仍住在選民登記
冊上的地址，但至今僅收到約4萬人的回覆。

同時，選舉事務處於今年2月向全港350多萬選民發
信解釋有關登記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安排，其中逾

13.8萬封被退回，佔選民人數約3%，其中大多數為有
關住戶在信封上選擇「無此人」或「已搬遷」，比例各
佔一半，並有約1萬封是有關住戶表示「無此地址」及
郵政署未能投遞而退回信件。

公民黨議員湯家驊在發言時稱，擔心今年被剔除選民
登記冊人數或因此而較以往多數倍，會對立法會選舉造
成影響，譚志源解釋指，當局是因應立法會要求而全面
覆核選民資料的，而有關選民倘未能於6月中回覆，即
不能在今年立會選舉中投票，但表示選舉事務處會在立
法會選舉後，檢討該全面核對資料的做法。

2,120個案轉警方廉署跟進
就有關「種票」問題，譚志源透露，選舉事務處調

查過涉及事件約9,940名選民，並向約6,470名人發出查
詢信件，要求他們確認仍在登記住址居住，並提供有

關住址證明，同時轉介了
2,120名選民的個案予執法
機關跟進，其中轉介予警務
處的有1,537人，轉介廉政
公署有583名。

他續說，根據執法機關提
供的資料，警務處至今已拘
捕16名人士，其中7人涉及
虛假陳述，而有關個案已於
3月2日在裁判法院審結，其中一名被告被判監4個月，
緩刑兩年，其餘6人則被判監兩個月、緩刑1年；廉政
公署已拘捕53人，並檢控了15人，其中7人被控在2011
年區議會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其餘8人各被控以一項
在選民登記時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罪名，及一項罔顧
後果地在選民登記時作出不正確陳述的交替罪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經濟動力召集人林
健鋒早前就解決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問題，提出了私人
條例草案，要求修訂目前《入境條例》附件一第二(a)
段中就永久性居民的定義，即在1987年7月1日當日或
之後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其父或母須已在香港定居
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權，其子女才可獲居港權。不過，
保安局最近覆函指，有關草案違反特區政府的政策。
林健鋒去信政府，要求當局重新考慮其「治本之
法」。

林健鋒昨日在與傳媒茶 時表示，雙非孕婦近年來
港產子的人數急速上升，引起香港社會的極度關注，
並認為目前阻截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的行政措施「治標
不治本」，尤其雙非嬰可以獲得「居港權」，令雙非孕
婦繼續鋌而走險，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故特區政府
有責任檢討有關的政策。

他續說，1996年「全國人大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

區籌備委員會關於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的意見」，已清楚表明

「得享居港權的在港出生中國公民⋯⋯是指父母雙方或
一方合法定居在香港期間所生的子女，不包括非法入
境、逾期居留或在香港臨時居留的人在香港期間所生
的子女」，在人大1999年就居港權釋法時，已再次重申
此一觀點。

指「莊豐源案」判決 未考慮立法原意
不過，特區終審法院在對「莊豐源案」作出判決

時，卻未有考慮立法原意，「既無法律基礎，也無法
律效力；既不合法理，也不合情理」，而人大亦不可能
作出兩次相同的解釋，最理想的做法是由香港內部自
行解決，故他提出私人條例草案修訂，希望經修訂後
的《入境條例》可以體現基本法的立法原意。

被問及部分人質疑他透過該私人條例草案修改《入

境條例》，可能違反特區終院的判決，影響司法獨立，
林健鋒強調，倘有關修訂獲立法會通過，只是「啟動
機制」，在出現司法覆核的個案時可以讓法院「根據再
明白不過的實際情況和公眾利益，重新審視『莊豐源
案』的法理考慮，是否有存有不周全的地方」，但最終
的判決仍由法官獨立決定，故並不存在影響司法獨立
的問題。

林健鋒又指，儘管保安局最近回覆他指，其修訂違
反政府現行政策，他已再去信現屆政府以及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要求盡快將他的修訂條例草案交予候任特
首辦考慮。

他又指，立會有需要就草案事宜舉行公聽會時，他
與其「合作夥伴」、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胡漢清都樂於
出席，向立法會和市民詳細解釋他們的理據，希望行
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以港人利益出發，鼓起勇氣迎難
而上，為市民切實解決雙非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即
將拉開戰幕，民主黨決定派出3名黨員，於明日舉行的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上提出動議，要求現任特首曾蔭權
就外訪住宿開支事件引咎辭職，及將外訪時「多用」
的開支退還庫房。立法會多個政黨均認為曾蔭權應退
還有關款項作公益用途，但不支持曾蔭權應為此而辭
職，強調對方應當在餘下任期做好新舊政府的交接工
作，而非任其「一走了之」。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昨日稱，該黨將提出彈劾曾蔭權
的動議，稱有關問題已引起香港社會的廣泛關注，他

們認為曾蔭權應為此而辭職，但現在距離7月1日換屆
只餘3個星期，加上立法會議程已排得很滿，相信無法
在大會時提出彈劾議案，故決定在明日內會上提出優
先處理。工黨則就此致函全體立法會議員，要求他們
就有關事項表達立場。

內會主席劉健儀昨日在回應民主黨提出在內會討論
彈劾動議時稱，內會的主要職能是協助立法會大會的
工作，討論彈劾動議或會僭越了立法會大會的職能，
但稱任何建議符合立法會事務，內會都可以研究，但
最終要取決於全體議員的態度，「如果他們認為可以

擇日再賽，(內會)就找個適當日子再討論；如果他們反
對，一定要即日完成，(我)就會考慮在(隨後舉行的)財務
委員會後再繼(內會)會討論」。

她並估計，是次討論會非常冗長，無法於明日完
成，故建議明日舉行的內會應先討論是否舉行特別會
議處理有關的建議，又指自己以自由黨主席的身份，
支持反對派議員的動議，稱曾蔭權是問責官員之首，
倘涉及濫用公帑就應問責並承擔責任，至於對方應否
要將多用的開支退還庫房，她認為可考慮捐予慈善機
構。

譚耀宗：換屆交接特首不應辭職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認為，曾蔭權仍然要做新舊政府

交接的工作，故不應在這個時候辭職。工聯會則表
示，他們需要開會決定是否支持有關動議。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明，她不會支持民主黨提出
的動議，指曾蔭權雖然行為不當，令香港人蒙羞，但
其犯錯是利用了目前政府制度下的灰色地帶，並無犯
嚴重的犯罪行為，故立法會不適宜要求對方下台，且
曾蔭權的任期只剩約3個星期，即使下台亦無實際意
義。

經濟動力召集人林健鋒則認為，在內會表決有關議
案並不適當，指該動議應交由立法會討論及投票。

「人民力量」

議員陳偉業和社

民連主席梁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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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終審法院原首席法
官李國能領導的獨立檢討委員會，及審計署發表特首
利益申報及外訪安排報告書，分別就特首收受利益及
外訪安排提出批評及改善建議。據新論壇調查發現，
有88.9%受訪市民認為候任特首梁振英應在上任後盡快
落實兩份報告的建議，有40.3%則有信心梁振英能重建
市民對政府廉潔制度的信心，認為「好難講」的有
32.5%。

新論壇於6月1日至5日以電話訪問了914人，了解他
們對現屆特首曾蔭權入住總統套房，及特首操守問題
的意見，發現有77.2%受訪者對曾蔭權在無解釋的情況
下入住總統套房表示不滿，「無唔滿意」的佔18.6%。
同時，43.5%受訪者認為，發生是次的爭議，應歸因於

曾蔭權的個人問題，有31.5%則認為是於制度的問題，
有22.2%則表示「很難講，兩樣也有」。

曾蔭權已就此公開道歉，但調查發現，逾半受訪市
民(58.4%)不接受曾蔭權的道歉，只有31.1%表示接受，
48.2%認為曾蔭權應退回有關開支的差價以示歉意，
51.4%認為立法會就此事應該彈劾曾蔭權，不支持彈劾
者有33.6%。

72%撐防賄賂例適用於特首
同時，63.5%受訪者認為，是次事件已削弱了他們對

香港廉潔制度的信心，而被問及如何現行完善制度，
避免同類事情再次發生時，有72%受訪者支持獨立檢
討委員會的建議，將防止賄賂條例第三條及第八條，

同樣適用於行政長官，讓行政長官的規管與公務員及
政治任命官員看齊。

調查又發現，大部分受訪者對梁振英能重建政府廉
潔制度有信心，但缺乏信心及抱觀望態度者亦不少。

新論壇要求曾蔭權在餘下任期，以更實質的行動表
示歉意，包括退回開支的差價等，但他們不認為彈劾
有助改善情況，強調曾蔭權應做好餘下任期的工作。

他們又分析指，仍有一定受訪者未對梁振英重建廉
潔投下信心的一票，反映香港市民目前對候任特首及
新政府抱持觀望態度，故呼籲候任特首在了解市民對
香港廉潔制度的要求和期望，在上任後盡快及落實兩
份報告提出的建議，重建市民對香港廉潔制度的信
心。

九成人促CY落實「重建廉潔」建議

商界憂「打虎」不成害中小企「民工」撐有例好過無例

立會二讀通過競爭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備受關

注的《競爭條例草案》昨晚在立法會大

會上獲大比數二讀通過，並進入全體委

員會審議階段，朝向正式三讀通過邁出

一步。會上，有議員認為競爭法的效力

不足，更擔心「大老虎打唔到」，反令

中小企成為「受害人」。不過，民建聯

及工聯會均認為，「有條例有總比沒有

好」，故決定支持二讀通過條例草案。

香港回歸15周年進入最後倒
數，全城期待。特區政府為15周
年紀念做了大量工作，籌辦慶祝
活動逾300項，全港各區正飄揚
數以千計的彩旗，氣氛熱鬧，而
慶回歸專題網站已於4月底推出，
公眾人士可登上：

www.hksar15.gov.hk，了解各項慶祝活
動時間及詳情，因應不同喜好參與各
類慶典，感受回歸的氣氛。

特首曾蔭權在慶回歸專題網站撰
文，指今年7月1日是具有歷史意義的
重要日子，標誌 香港特區成立15周
年，這既是香港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也是香港人與祖國歡欣雀躍的時刻。
他坦言，今年慶祝日程紛陳多姿，相
關節目和活動超逾300項，很多都展現
了香港這個城市進步的一面，讓市民
與遊客一起分享香港在「一國兩制」
下的獨特文化。

特首祝願港人留美好難忘回憶
曾蔭權預告，在7月1日特區成立紀

念日當天，除了有慶典儀式、文化匯
演、體育項目和社區活動以外，還有
傳統在維多利亞港上空舉行的煙花匯
演。他深信，香港回歸祖國15年來，
在「一國兩制」下更加充滿活力和多

元化，雖然近年全球經濟前景不明朗，但是祖國
的繁榮和發展讓香港受益良多。他祝願港人能樂
在不同慶典活動之中，留下美好難忘的回憶。

另外，《香港各界青少年慶回歸15周年系列活
動》委員會製作了長約5分鐘的慶回歸15周年獻
禮歌曲《難忘時刻》音樂錄像。《難忘時刻》由
樂隊「Mr.」等作曲作詞，並由譚詠麟、陳奕迅
及群星等參與演出，憑歌寄意，呼籲港人

「Believe  In Our Dreams，由你我夢想一一建
立」，並強調「我愛我家仍然，在那天在這天未
變」，盡顯港人愛國愛港的心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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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論壇民調發現，市民普遍希望梁振英在上任後，能

確保香港的廉潔。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蘇錦樑出席立法會

會議。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王國興支

持通過競爭

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林健鋒認為競爭法的

草案條文的文字定義過

於廣泛。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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